
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

一临团字〔2021〕7 号 

 

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1 年上半年关于开展 

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团支部： 

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发展对象（以下简称“推优”）

是共青团的一项政治任务。根据上级党组织要求，结合我院

实际情况，为做好本次推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1.政治过硬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党的事

业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

信仰马克思主义，无宗教信仰、不参加宗教活动，无否定党

的领导、分裂国家等不当政治言行。 

2.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学习，积

极投身各类实践活动，勇于承担党组织委派的各项任务，不

断提高党性修养。在校期间，参加“双学”等思想政治学习

活动和志愿服务奉献活动至少分别各一次；参加班级（含班

级团支部）组织活动的平均次数不低于班级活动总次数的

60%。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参与率高。 

3.入党愿望强烈，动机端正，能自觉接受党组织的培养，

按时递交思想汇报，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满一年以上（2020 年



2 月 1 日前递交入党申请书者）。 

4.参加并取得学院分党校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

业证书。 

5.推荐前一学年必修课平均绩点不得低于 3.0，同时在班

级或专业排名前 50%，且至推荐时止历年必修课科目无不及

格现象（重修通过后不计）。 

6.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一经核实即一票否决： 

（1）在科研中出现剽窃等有违学术道德行为。 

（2）因违纪受到过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。 

二、推荐程序 

1.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介绍符合上述推荐条件的团员

情况，由团员进行民主评议。 

2.团支部大会对推荐对象进行民主推荐，民主推荐采取

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到会人数达到本支部团员总数的 4/5

方可进行，推荐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人数的 1/2 方可通过。 

3.团支部填写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

记录表》和《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班级推荐表》，

经辅导员审核签字后，报送至所属党支部。 

三、名额分配 

名额分配具体见《第一临床医学院各团支部推优（发展

对象）名额分配表》。 

四、工作要求及相关说明 

1.各团支部在辅导员指导下召开团支部推优大会，在外

床边教学、毕业实习班级的具体推选办法由各班辅导员自行



安排，但务必保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确保每位同学知情。 

2.各团支部于 5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前将发展对象推荐材

料（电子版和纸质版）报送至所在党支部书记，纸质版须

请辅导员老师签名确认。推荐材料包括附件 3、4、5：《第

一临床医学院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班级推荐表》《南

京中医药大学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记录表》《南京中

医药大学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信息汇总表》 

3.本次推荐名额为学院上报计划，且根据上级要求按超

出一定比例进行上报，并非最终发展名单。正式计划以上级

下达名额为准，名额如有调整，见后续通知。 

附件： 

1.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发展对象推荐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 

2. 第一临床医学院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班级推荐

表 

3 .南京中医药大学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记录表 

4.南京中医药大学团支部推优（发展对象）信息汇总表 

5.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党支部分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 

第一临床医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6 日 

抄报：院党委、校团委 

 

 


